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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销业务中运输劳务的增值税会计处理

胡成玉

渊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院 长沙 410151冤

【摘要】由于我国当前增值税法对于一般纳税人采用的计税方法是税款抵扣法，但在货物购进或销售业务中，运输劳

务涉及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额在会计处理上存在较大的差别。本文对一般纳税人在货物购进或销售业务中运输劳

务涉及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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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纳税人增值税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

我国现行增值税法将增值税纳税义务人按会计核算水平

和经营规模大小划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分

别采用不同的增值税计税方法。由于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

征税办法，而且对于购进或销售业务中运输劳务涉及增值税

的会计处理与其他项目并无显著性差异，故本文不予讨论。

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我国当前采用的计税方法是税款

抵扣法。即：一方面，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货物或提供增值税应

税劳务时，除了要向购货方或接受劳务方收取销货款外，还要

向购货方或接受劳务方收取按当期销售额和适用税率计算出

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属于代收款项）。另一方面，一般纳税人在

购进货物或接受增值税应税劳务时，除了要向销货方或提供

应税劳务方支付购货款外，还要向销货方或提供应税劳务方

支付按当期购进额和适用税率计算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属

于代垫款项）；通过一般纳税人当期代收的销项税额抵扣当期

代垫的进项税额后的余额间接地计算出当期的应纳税额。其

实质是针对流通环节中货物和增值税应税劳务的增值额予

以征税。

因此，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无论是销售货物收取的增值

税款，还是购进货物支付的增值税款均需要在会计处理上予

以单独核算。本文拟对一般纳税人在货物购进或销售业务中

运输劳务涉及增值税的会计处理进行探讨。

二、购进或销售业务中支付运输费用增值税进项税额的

会计处理

我国当前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两

种：一是凭票抵扣，即购货方取得法定扣税凭证，且符合税法

规定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主要包括从销货方取得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额和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上注明的增值税额；二是计算抵扣，即没有取得法

定扣税凭证，但符合税法抵扣规定的进项税额，主要包括外购

或销售货物支付的运输费用，按准予作为抵扣凭证的运费结

算单据（普通发票）上注明的运输费用金额和 7%的扣除率所

计算的进项税额，以及外购免税农产品按照农产品收购发票

上注明的农产品买价和 13%的扣除率所计算的进项税额。这

里准予计算进项税额抵扣的货物运输费用金额仅指运费结算

单据上注明的运输费用（含铁路临管线及铁路专用运输费用）

和建设基金两项，不包括装卸费、保险费等其他杂费。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除了购进免税农产品所支付的

运输费外，其他购进或销售免税货物所发生的运输费一律不

得计算进项税额抵扣；二是运输费计算进项税额抵扣并非只

是发生在购货方，也有可能发生在销货方，关键要看运输费发

生是在销售环节还是在购进环节。若提供运输劳务的第三方

将运输发票开具给购货方（购进环节），运输费用由购货方支

付并承担，则由购货方计算运输费用的进项税额抵扣；反之，

若提供运输劳务的第三方将运输发票开具给销货方（销售环

节），运输费用由销售方支付并承担，则由销货方计算运输费

用的进项税额抵扣。

（一）购进环节支付运输费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在购进环节中，无论是购进应税货物时支付的运输费用，

还是购进免税农产品时支付的运输费用或者是委托加工业务

中支付的运输费用，其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计算方法都是直接

按运输单位开具的运输发票上注明的运输费（含建设基金）乘

以 7%的扣除率计算（即含税价伊扣除率）。若购货方所支付的

运输费为同时购进应税货物和免税货物（不含免税农产品）共

同负担的，则要按合理的方法计算分配由应税货物负担的那

部分运费，再乘以 7%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抵扣，免税货物负

担的运费应全部计入采购成本，不得计算进项税额抵扣。

其会计处理是：按运费计算的进项税额与购进货物支付

的进项税额合并，借记“应缴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账户，按全部运费金额扣除依运费计算的进项税额的差

额与货物买价及其他相关费用的合计金额，借记“材料采购”、

“在途物资”、“原材料”等账户，按支付的全部款项，贷记“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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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款”、“银行存款”等账户。

例 1：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2年 11月 5日，A

公司从 B公司购进一批原材料，取得防伪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注明的价款 500万元，增值税额 85万元，货物已验收入库。收

到运输单位开具的运费发票上注明的运输费 19万元，建设基

金 1万元，装卸费 2万元，保险费 3万元，上述款项均已通过

银行支付。

则 A公司 2012年 11月 5日的会计处理为：

借：原材料 5 236 000元［5 000 000+（190 000+10 000）伊

（10 000-7%）+20 000+3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

项税额）864 000 元（850 000+200 000伊7%）；贷：银行存款

6 100 000元。

（二）销售环节支付运输费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会计处理

销售环节中由销货方支付并承担应税货物的运输费用，

也可以计算进项税额抵扣。其会计处理是：按收到运输单位开

具的运输发票上注明的运输费（含建设基金）与 7%的扣除率

计算的进项税额，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

额）”账户；按全部运费金额扣除依运费计算可抵扣的进项税

额后的差额，借记“销售费用”账户；按支付的全部运费，贷记

“库存现金”、“银行存款”等账户。值得注意的是，若为销售免

税货物支付的运输费用就不得计算进项税额抵扣。

例 2：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既生产销售增值税应

税甲产品，又生产销售增值税免税乙产品。2012 年 12月 5

日，A公司向 B公司（一般纳税人）销售应税甲产品 200万

元，甲产品成本为 150万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日向 B

公司销售免税乙产品 100万元，乙产品成本为 80万元，开具

普通发票，上述款项均已收存银行。同时 A公司开出转账支

票支付承运单位运输费用 10万元，收到承运单位开具的运输

发票，假定应税产品负担 60%运费。A、B两公司适用增值税率

均为 17%。

则 A公司 2012年 12月 5日的会计处理为：

（1）销售货物时：借：银行存款 3 340 000元；贷：主营业

务收入 3 000 000元（2 000 000+1 000 000），应交税费———应

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0 000元（2 000 000伊17%）。

同时：借：主营业务成本 2 300 000元（800 000+1 500 000）；

贷：库存商品 2 300 000元。

（2）支付运费时：借：销售费用 95 800元（100 000原100 000伊

60%伊7%），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4 200元

（100 000伊60%伊7%）；贷：银行存款 100 000元。

三、销售业务中收取运输劳务收入增值税销项税额的会

计处理

取得运输劳务收入通常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一般应

当征收营业税。但是，在货物的销售业务中由销货方向购货方

额外收取的运输收入，应作为销货方收取的价外费用并入销

售额一并计征增值税。这里由销货方收取的作为价外费用的

运输收入，不包括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由销货方先垫付

后收取的代垫运费：一是承运单位的运输发票开具给购货方；

二是销货方将该发票转交给购货方。因为此种情形下，销货方

仅仅是为购货方代办运输业务，并未从中收取费用。

当然，销售业务中同时向购货方额外收取运输劳务收入

的行为，其实质是一种增值税的混合销售行为，应视为销售货

物一并征收增值税。因为该行为完全符合混合销售行为的三

个基本条件：淤货款和运输费均由同一方（销货方）收取；于货

款和运输费均由同一方（购货方）支付；盂货物的销售与运输

劳务的提供同时发生。

对于混合销售行为，我国税法规定一般只征收一个税种

（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劳务的行为除外），即从事货

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

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一并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

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非增值税应税劳务一并征收营

业税。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运输收入只能开具普通发票，故为含

税收入，因此，应将其换算成不含税收入后再并入货物的销售

额计税。其会计处理是：按销售货物和提供运输劳务向购买方

收取的全部款项合计金额，借记“应收账款”、“银行存款”等账

户；按货物的销售价款，贷记“主营业务收入”账户；按不含税

的运输劳务营业额，贷记“其他业务收入”账户；按两项不含税

的销售收入合计乘以适用的税率所计算的增值税额，贷记“应

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账户。

例 3：生产电冰箱的 A公司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2012

年 12月 20日，A公司向外地 B商城批发电冰箱 50台，为保

证及时供货，经协商 A公司动用自己公司的卡车向 B商城运

送这 50台电冰箱，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价款为 15

万元，增值税款为 2.55万元。另外规定额外收取运输费 1.755

万元，开具普通发票。上述款项均已收存银行。

则 A公司 2012年 12月 20日的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193 05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 150 000元，

其他业务收入 15 000元［17 550衣（1+17%）］，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28 050元（25 500+15 000伊17%）。

可见，一般纳税人运输劳务增值税的进项税额和销项税

额在会计处理上存在两方面的差别:一是计税的力度不同，运

输劳务进项税额的计算始终以 7%的扣除率计算，而销项税额

的计算要视所销售货物适用的税率而定，即根据所销售的货

物不同，分别选用不同的税率（或征收率）计算；二是计税依据

不同，进项税额直接按运输发票上注明的运输费用（含税价）

作为计税依据，而销项税额则应按不含税的运输收入作为计

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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